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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相关文件，推出多项政策扶持高成长服务业

教育、金融等领域有序向社会资本开放
□记者 孙自豪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李柳身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并原则通过了《关
于加快发展高成长服务业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针对高成长服务业推出
了多个方面的扶持政策。

旅游、文化、金融、养
老都属于高成长服务业

所谓高成长服务业，是指
市场前景广阔、成长性强、经济
效益好，以新技术为支撑、以新
模式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我
市将要大力发展的高成长服
务业，包括旅游业、现代物流
业、信息服务业、文化产业、科
技服务业、金融业、养老及家
庭服务业、健康服务业等。

《意见》提出，要着力推进
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综
合性服务业集聚区、旅游集聚
区、软件与服务外包集聚区、创
意产业集聚区、科技企业孵化
集聚区等服务业集聚区和中央
新影影视文化产业园等重大项

目建设，力争到2020年，全市
服务业增加值超过 2000亿
元，年均增长9%以上，形成以
旅游、文化、物流、信息、科技、
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
服务业结构，打造在全国有重
要影响的服务业基地。

市场准入：取消最低
注册资本限制

《意见》提出，除国家另有
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
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
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
本500万元的限制。同时，不
再限制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
（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
服务业连锁经营企业，除确须
实行一证一照的，可由总部统
一向审批机关办理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分支机构凭该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到工商部门办
理营业执照即可。

扩大开放：公共服务
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

《意见》明确，凡法律、行

政法规未禁止的服务业领
域和经营项目，按国民待遇
原则，对国内外和民营资本
开放。将制定负面清单制
度，有序推进教育、医疗、金
融、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向
社会资本开放。

用地保障：支持利
用荒山荒滩发展旅游业

《意见》指出，在安排的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
标中优先保障现代服务业
重点项目用地，并视情况逐
年增加。在符合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支持利
用荒山、荒地、荒滩、废弃矿
山等开发旅游项目。

金融支持：向中小
微服务业企业倾斜

《意见》强调，鼓励中小
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每年安
排一定比例的担保资金用
于中小微服务业企业。优
先支持符合条件的现代服
务业企业通过上市、发行企
业（公司）债券等多种方式

筹措资金。大力发展服务业保
险，扩大对现代服务业的保障范
围，加大保障力度。

收费政策：有上、下限的
按下限收取

《意见》指出，对文化创新型
企业、文化高新技术企业减免
行政事业性收费。对非营利性
医疗、养老机构建设免予征收
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
性医疗、养老机构建设减半征

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有
上、下限额度规定的服务业行
政事业性收费的，原则上按下
限额度收取。对进驻商务中心
区和特色商业区的服务业项
目，除中央有关规定外，免收各
项行政事业性费用。同时，清
理服务业领域各类收费，取消
不合理收费项目。

（文件部分条款尚在进一步
修改完善中，以最终印发文件
为准）


